




南京市关于建立治理违规海砂

联动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

为深入贯彻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 11 个部门联合印发的

《关于建立治理违规海砂联动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的工作

要求，进一步加大违规海砂治理工作力度，推动建立部门协

作、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的工作新格局，结合我市实际情况，

现就建立我市治理违规海砂工作联动工作机制，明确提出下

列实施意见。

一、工作职责

市经信委负责加强预拌砂浆企业行业监管，配合做好违

规海砂专项督查和推广应用机制砂工作。

市公安局负责依法严厉打击生产销售伪劣建材犯罪活

动，依法查处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行为，依法严

厉打击非法采砂违法犯罪活动和非法控制垄断采砂的黑恶

势力。

市国土资源局负责查处河道范围以外砂场的非法占地

行为，配合市水务局做好相关工作。

市环保局负责加强机制砂生产项目的环评审批与环境

监管工作。

市建委负责加强对从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预拌混凝土生产活动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预拌混凝土企业

违法违规行为，以及违规海砂用于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的行为。

交通运输部门及海事部门负责依法查处违法出海载运

海砂的内河船舶、港口码头内停泊的各类违法载运海砂船舶，

及时制止非法采砂船舶利用港口码头装卸海砂。查处违规海

砂用于交通建设工程的行为。

市水务局负责查处河道范围以内非法砂场，负责查处违

规海砂用于水务建设工程的行为。

工商局（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查处无照经营海砂违法行

为。

市质监局负责提供质量、计量、检验检测等基础性技术

工作的协同配合。

二、组织机构

为有效实现信息互通与共享，保障联动机制的建立和有

效运行，推动治理违规海砂各项工作，成立南京市治理违规

海砂协同工作办公室，成员单位包括市建委、市经信委、市

公安局、市国土局、市环保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局、

市工商局、市质监局、南京海事局，办公室设在市建委，牵

头负责联动机制建立和运行中的组织、协调、督促、指导等

工作。各成员单位确定分管负责人和联络员，负责联动机制

运行中的协调推动和沟通联络工作。

南京市治理违规海砂协同工作办公室不定期召开联席

工作会议，向协同工作办公室成员单位就本单位工作开展情

况、下阶段工作计划、存在问题、需协同解决问题等进行书

面汇报。各成员单位应按照工作职责分工做好工作计划和相



应的台账资料，确保治理违规海砂工作取得实效。

各区（园区）应成立相应的治理违规海砂协同工作办公

室，负责各辖区内违规海砂的治理。

三、重点环节

（一）严把运输关：对所有船舶运输的砂料进行氯离子

含量检测，要先检测后卸货、先检测后放行。海事部门按照

职责对进港运砂船舶的证书进行检查，码头接卸环节由交通

运输部门负责监管。建设、交通、水务部门联合公布具有相

应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名录库，检测工作由货主委托经建设、

交通、水务部门认可的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凡检测不

合格的砂，一律不予卸货、进闸。交通运输部门牵头制定工

作实施细则。（市公安局、市建委、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

局、南京海事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严把流通关：所有砂石码头及码头堆场均需建立

进出货台账，逐日记载，逐笔载明每笔砂料的数量、来源、

去处及氯离子含量，确保进出货数量一致，并接受交通运输

等部门检查。（市交通运输局负责）

加强砂料的经营销售管理，督促经销商建立进销货台账，

并严格查处无照经营砂料等违法违规行为。（市工商局负责）

（三）严把使用关：所有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预制

构件生产企业要建立质量管理制度和质量保证体系。严格执

行原材料进场检验和产品出厂检验制度，建立原材料购销台

帐、砂使用台帐和混凝土产品出厂台帐，出厂时必须向采购

方提供混凝土、预制构件拌合物和原料用砂的氯离子含量检



测报告，并在检测报告中注明所采用的氯离子检测方法。（市

经信委、市建委、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建设单位使用外地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或预制构件时，

应委托具备相应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对生产厂家的砂料进

行抽样检测，其检测报告应纳入施工、监理资料。施工单位

应建立原材料和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的进货台帐及使用去

向台帐，施工、监理单位应配备氯离子检测仪器设备或委托

第三方具备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按进场批次检验，检验结

果纳入施工、监理资料。建设、交通、水务等部门的工程质

量监督机构要加大建筑用砂检查力度和检查频次，将建筑用

砂和混凝土氯离子含量作为监督检查的必检项。质监部门要

加大全市机制砂生产企业和预制构件企业的产品质量监管。

加强相关单位检测能力建设，增加必要的氯离子检测设备，

加强工程项目管理人员、生产企业技术人员和主管部门监督

人员等能力培训，开展检测能力认证，提升用砂检测的技术

保障。（市建委、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局、市质监局按职

责分工负责）

（四）合理缓解砂源紧张状况：根据建材行业发展规划，

合理、规范、适度地扶持机制砂企业的发展，推广应用机制

砂。（市经信委负责）

加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的实施管理，按照统一部署，合

理设置建筑用砂规划开采规划区块，加大建筑用砂资源供给。

（市国土资源局负责，市环保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务局、

南京海事局参与）


